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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（二）

一、项目名称
代理记账委托业务专项资金。
二、立项依据
规范会计核算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五章第36条“不具备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条件的，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”的规定委托代理记账公司，购买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，经费列入部门预算，委托代理记账公司，为我单位审核原始凭证、填制记账凭证、登记会计账簿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在省、市重塑烟草产业新优势的背景下，要不断巩固和提升新平高端特色优质烟叶产区的地位和影响力，建好“红塔”烟草第一车间，全县烤烟生产工作需进一步弘扬“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”的玉溪精神，在创新生产方式上持续用力，在关键技术措施落实上逐点突破，在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上展现新作为，方能在新的烤烟生产形势下为建设“一极两区”贡献新平烟草力量。
加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财务管理，规范会计核算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五章第36条“不具备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条件的，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”的规定委托代理记账公司，购买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，经费列入部门预算，委托代理记账公司，为我单位审核原始凭证、填制记账凭证、登记会计账簿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预留安排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2026年代理记账委托业务所需经费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2026年代理记账委托业务专项资金14,4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适时组织实施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加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财务管理，规范会计核算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，为我单位审核原始凭证、填制记账凭证、登记会计账簿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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